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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信息回国（境）内部公示

公示时间：2024 年 3 月 27 日至 2024 年 4 月 2 日

组团单位或派出单位（盖章）： 团组负责人或参团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基

本

情

况

团组名称
杭州师范大学臧学莲 1人团

实际出访时间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

费用来源 科研经费 出访国家（地区） 德国慕尼黑

邀请单位 德国慕尼黑大学

主要任务 学术讨论、论文修改、实验收集

执

行

基

本

情

况

（说明团组主要任务、日程安排、团组成员等是否与任务申报时一致，如不一致，详细

说明）：

团组主要任务、日程安排、团组成员等是否与任务申报时一致

出

访

成

果

1. 2 篇论文初稿进入第二轮修改模式；

2. 已收集 7人次实验数据，商定好新的实验策略（在杭州与慕尼黑同步收集数据）；

3. 进行了视觉注意的前沿研究学习。

备注：1、除依照文件规定的特殊情况外，出访团组回国后应在 1个月内在单位内部公布事先公示内容的实

际执行情况；2、出访报告应与此表一并公示。


